
1
第一部分 土地承包与

土地管理

我国现行土地承包与管理的法律法规有哪些？

我国是法制国家，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

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的基本国策。目前，

我国现行土地承包与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：一

是宪法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具有最高的

法律效力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。宪法第

九、第十条是关于调整土地关系的专门规定。

二是法律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

会制定。《民法通则》规定了调整土地财产关

系的基本法律制度。《土地管理法》全面规定

了调整土地关系的主要法律制度。《农村土地

承包法》全面规定了调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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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法律制度。此外，《农业法》、《森林法》、

《草原法》、《水法》、《渔业法》、《村民委员会

组织法》、《拍卖法》、《合同法》、《招标投标

法》、《城市规划法》、《刑法》都不同程度地涉

及调整土地承包关系的内容。三是行政法规。

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制定，并在全

国施行。如国务院颁布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、《城市房地产开发

经营管理条例》、《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

暂行管理办法》、《森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林木和

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》、《耕地占用费暂行条

例》、《土地复垦规定》等。四是地方性法规。
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

委员会，在不与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

的前提下制定，在本地区适用。如山东省人大

常委会通过的《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》、《实施

土地管理法办法》、《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

理条例》、《森林资源管理条例》、《实施村民委

员会组织法办法》、《土地登记办法》等。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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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土地、农业管理部门行政规章。根据法律、

法规和国务院授权，国务院所属土地管理部

门、农业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以发布土

地管理、土地承包的行政规章、指示和命令。

如国土资源部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土地总体利用

总体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，农业部发布的《关于

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》等。六

是地方政府规章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权

势授权可以制定地方行政规章。如山东省人民

政府发布的《耕地保养暂行规定》等。

国家法律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怎样规

定的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

织发包的农村土地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

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

权利。这条法律规定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农

村土地的承包主体，在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

·３·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时，以家庭为单位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人

有份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面前，所有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民族等差

异，一律平等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

方式剥夺他们的这一天赋权利，也不能以任何

方式非法阻挠、干扰、限制他们拥有承包土地

的权利。

土地承包应当按照哪些程序进行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土地

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１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
产生承包工作小组。

（２）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。

（３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成员的村民会
议，讨论通过承包方案。

（４）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。
（５）签订承包合同。根据土地承包原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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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条的规定以及各地实践，土地承包一般应

当遵循下述程序：一是选举承包工作小组。承

包工作小组一般由村党支部、集体经济组织、

村民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和一定数量的村民代表

组成，由村民选举产生，成员候选人的具体推

选办法，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农民群众的

意见确定。二是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。承包工

作小组产生后，主要任务就是拟订承包方案。

承包工作小组应当认真学习《农村土地承包

法》及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并严格依照有关法

律法规，拟订承包方案，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内予以公布，使全体村民了解承包方案。

承包方案不能违背法律法规，不能以村规民约

代替法律规定。三是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

案。承包方案公布后，一定时间，应当召开本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，讨论、通过承

包方案。承包方案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

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，方可通

过。四是组织实施承包方案。按照承包方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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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原则、方法和要求，将土地承包到每一个

农户家庭。五是签订承包合同。按照承包方案

承包土地后，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方

签订承包合同，完成整个承包工作。承包的具

体工作由承包工作小组承担，但签订合同的应

当是发包方，通常是集体经济组织。发包方的

代表通常是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（有的地方是

村民委员会主任），承包方的代表是承包土地

的农户户主。承包合同一般要求一式三份，发

包方、承包方各一份，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

存档一份附本。

国家法律对土地承包期是怎样规定的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耕地

的承包期为三十年。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

五十年。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。特

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，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可以延长。这一法律规定，做出这种

区分主要是依据不同性质土地的投资收益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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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差别，使之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土地承包合同应当包括哪些条款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发

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。承包合

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：

（１）发包方、承包方的名称，发包方负责
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、住所。

（２）承包土地的名称、坐落、面积、质量
等级。

（３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。
（４）承包土地的用途。
（５）发包方与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（６）违约责任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
承包合同是明确发包方、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关

系并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，是承包方依法承包

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合法依据，是约定当事人双

方权利义务的重要凭证，土地承包到户后，一

定要签订书面合同，采取口头合同的形式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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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出现争议，双方口说无凭，难以收集证据，

分清责任。签订书面承包合同，便于当事人认

真履行合同，互相监督，也有利于解决可能出

现的纠纷。

对农民迁入小城镇落户的承包地是怎样规

定的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承

包期内，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，应当

按照承包方的意愿，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

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。早

在１９９９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
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就曾明确指

出，对进镇落户的农民，可根据本人意愿保留

承包土地的经营权，也允许依法有偿流转。这

里的小城镇，包括建制镇、县级市、县人民政

府驻地镇及县以下小城镇。也可以认定，除设

区的城市以外，其他镇和城市均属于《农村土

地承包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小城镇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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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法律做出这样的安排，主要是考虑到，进

入小城镇从事二、三产业或农忙时务农、农闲

时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，他们在小城镇的工作

很多都是临时性的，并不稳定。目前我国小城

镇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，进入小城镇的农

民一旦遇到工作困难，如果在农村没有承包

地，就可能失去生活来源，造成社会问题。所

以国家法律规定，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

城镇落户的，承包方愿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

的，发包方应当予以保留，不得收回；承包方

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，发包方应当允许

流转；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或收入来源，

愿意将承包地交回的。发包方应当接受，并依

法另行安排承包。

对农民迁入设区的市的承包地是怎样规定的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承

包期内，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，转为非农

业户口的，应当将承包地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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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方。承包方不交回的，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

的耕地和草地。做出这样一条法律规定，主要

是考虑到城市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，进

入城市可以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。承包方若继

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会两头获利。而本集

体经济内部还会有一部分新增人口无地可种，

又不能享受社会保障，结果又会造成严重的不

公平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要求承包方

应当交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。这里需要注意两

个问题：一是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，并且

转为非农业户口，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，才

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，发包方

才可以收回承包方承包的耕地和草地。二是应

当交回的承包地只限于耕地和草地，不包括

林地。

户口与承包地是什么关系？

根据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，户口在本村

的，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。因此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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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轮土地延包时，对户口不在农村的，就

没有承包土地。国发 ［２００１］６号文，即
《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

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》规定：“对经批准在

小城镇落户的人员，不再办理粮油供应关系

手续；根据本人意愿，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

经营权，也允许依法转让。”与现行《农村土

地承包法》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是一致的。

现在转入城镇户口的，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

强行收回其承包地。

对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是怎样规定的？

过去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，主要原因是发

包方通过行政手段频繁调整承包地，带来许多

问题，农民意见很大。严重挫伤了农民对土地

进行长期投入的积极性，也给个别干部以调整

土地牟取私利带来借口，引发新的矛盾。对

此，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，

承包期内，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。同时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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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承包期内，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

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

要进行适当调整的，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

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承

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，按照其约定。根据

这一法律规定，一是承包期内发包方原则上不

得调整承包地。今后出现人地矛盾，主要应当

用预留的机动地、依法开垦的土地、承包方自

愿交回的土地，以及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

流转等途径解决，不宜再用行政手段调整承包

地。二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调整必须依法

进行。

（１）只有出现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，才允
许进行个别调整。什么是特殊情况也必须严格

依法解释，不得随意自行解释。

（２）个别调整只限个别农户之间，不得扩
大范围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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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允许调整的承包地只限于耕地和草
地，不包括林地。

（４）个别调整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
序，即必须先经本集体经济成员的村民会议三

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

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再报县级人民政

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三是承包合同已经

约定承包期内不得调整的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

调整承包地。

党和国家对保护农村妇女的承包地是怎样规

定的？

党和国家对保护农村妇女的承包地历来高

度重视。２００１年９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
务院办公厅发出了《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

地承包权益的通知》即厅字［２００１］９号文。
通知要求，要切实提高对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

包重要性的认识。强调，在农村土地承包中，

必须坚持男女平等原则，不允许对妇女有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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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视。《妇女权益保护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农

村划分责任田、口粮田等，以及批准宅基地

等，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，不得侵害妇女

的合法权益。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六条规定，

农村土地承包，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。

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，任何组织和

个人不得剥夺、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

权。针对一些地方在土地承包中不同程度地存

在歧视妇女、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。《农村土

地承包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承包期内，妇女结

婚，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，发包方不得

收回其原承包地；妇女离婚或者丧偶，仍在原

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

地未取得承包地的，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

地。中央强调，不管采取什么办法，都要确保

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。有儿无女、儿

子没有赡养能力或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家

庭，男到女家生产和生活的，应享受同等村民

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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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地可以继承吗？

首先，关于承包地的继承问题，应当具体

问题具体对待。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五条

规定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的农

户。依据这一条规定，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

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承包期内家庭的某个

或部分成员死亡的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

承问题。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

消灭，由发包方收回承包地。《农村土地承包

法》第五条规定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

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。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。依据这一法律

规定，农村集体经济村内部人人有份的家庭承

包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项权利，原

承包人死亡的，具有承包资格的继承人才能继

承土地承包经营权，继承人不是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，就不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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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，否则就会损害其他成员的权益。《农村土

地承包法》第三十一条同时规定，林地承包的

承包人死亡，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承承

包。这主要是考虑到，林地投资周期长、见效

慢的特殊性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家庭承

包的林地，不论是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

在承包期内均可以继续承包，直到承包期满。

其次，关于承包收益。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

三十一条规定，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，依照

继承法的规定继承。这一规定是考虑到，承包

人的承包收益属于其遗产，应按照继承法的规

定继承。

考取大中专院校农村籍学生还保留承包地吗？

根据《民法通则》和国家有关文件的精

神，大中专院校农村籍学生，在校期间，主要

依靠家庭供养，且学习费用较高，绝大多数家

庭的收入来源又主要靠承包经营土地。他们的

承包地，应当按照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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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承包期内，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”的法律

规定以及中央关于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

地”的政策规定，保留他们的承包地。这也是

合乎情理的。至于他们毕业以后承包地是否继

续保留还是收回的问题，应当区别对待，不一

概而论。如果他们毕业后迁入城市，有了相对

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，完全脱离了农村父母

的抚养，承包合同期满，应当收回其承包地。

如果他们毕业后仍回原籍待业，或者只是在城

市“打工”，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，承

包地合同又尚未到期，当继续保留他们的承

包地。
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哪些原则？

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
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平等协商、自愿、有偿，任何组织和个

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

权流转。（二）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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